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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浙政办发〔２０２２〕１５
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

号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

基层政务新媒体规范化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为深入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政务新媒体健康有序发

展的意见》（国办发〔２０１８〕１２３ 号）要求，充分发挥政务新媒体重

要平台作用，进一步推进政务公开、优化政务服务、凝聚社会共识，

助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经省政府同意，现就全面推

进基层政务新媒体规范化建设工作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数字化改

革为引领，坚持正确导向、需求引领、互联融合、创新发展，全面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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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应用前期试点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做强一个县域主账号，整合

一批受众面小、运营效果弱、保障能力差的弱账号，淘汰一批长期

不更新、定位不清晰的问题账号。打造县域“１ ＋ Ｎ”精品政务新媒

体矩阵，建设更加权威的信息发布和解读回应平台、更加高效的政

民互动渠道和更加便捷实用的移动服务，全面提升基层政务新媒

体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底前，宁波市、湖州市、衢州市、舟山市、丽水市所

辖县（市、区）完成基层政务新媒体规范化建设工作。２０２２ 年底

前，全省其他县（市、区）完成基层政务新媒体规范化建设工作。

二、主要任务

（一）清理整合账号。各县（市、区）政府全面排摸本地区以行

政机关、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其内设机构为认证主体的各

类政务新媒体账号，并全量纳入全省政务新媒体管理平台监测管

理。综合账号勤勉度、用户关注度、传播影响力、长期运营能力等

方面因素，结合本地实际，制定政务新媒体准入退出机制。保留部

分群众关注度高、传播影响力强的民生领域部门账号；归集整合粉

丝数量少、影响范围小、运营力量无保障的弱运营账号；注销清理

长期无更新的“僵尸”“休眠”账号和主动申请关停的账号。

（二）打造“１ ＋ Ｎ”政务新媒体矩阵。各县（市、区）可开设以

政府或政府办公室为认证主体的政务新媒体，或协调宣传部门发

挥现有“× ×发布”账号作用，集中人财物资源，构建信息发布、政

民互动和办事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县域政务新媒体主账号，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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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县（市、区）政府主账号为龙头，部门精品账号为支撑的政务新

媒体矩阵体系，整体协同、集体发声，发挥聚合效应。

（三）强化功能建设。不断强化政务新媒体信息发布、政民互

动和办事服务功能。围绕党委和政府中心工作，推送与企业、群众

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重点领域政务信息、重要政策及解读信息，做

好突发公共事件信息发布和政务舆情回应，提高响应速度，及时公

布真相、表明态度、辟除谣言、消除误解。建立健全公众留言回复

机制，认真做好公众留言的审看发布、处理反馈工作，引入“民呼

我为”统一平台政策知识库，为企业、群众提供基本政策咨询、解

答，限期反馈需办事项结果。政务新媒体提供掌上办事服务应依

托“浙里办”做好办事入口的汇聚整合和优化，实现数据同源、服

务同根、一次认证、一网通办。

（四）规范委托运营。政务新媒体内容运营业务原则上由主

办单位负责运营，确需委托第三方运营的，受委托方应为主办单位

下属企事业单位，或主流新闻媒体、具有互联网新闻信息采编发布

服务资质的主流新闻网站等。不得将内容运营业务外包给社会组

织、社会企业等无新闻采编发布服务资质的单位，合规受委托方不

得将内容运营业务再次转包。双方须明确约定有关权责，签订保

密协议，加强日常监督。委托运营需求大的地区，鼓励由县（市、

区）政府办公室统筹安排。

（五）落实常态化监管。建立常态化监管机制，可由县（市、

区）政府办公室联合宣传、网信等部门对政务新媒体信息内容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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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安全管理、值班值守等制度落实情况进行定期检查，持续监测

各政务新媒体运营水平和运维状态，及时发现问题，落实整改，确

保各政务新媒体的规范化运营管理和平稳运行，提升政务新媒体

服务水平。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省政府办公厅负责统筹协调全省基层

政务新媒体规范化建设工作，各设区市政府要履行属地管理责任，

省级有关部门要落实业务主管和行业主管责任。各县（市、区）政

府要切实担负起主体责任，建立政务新媒体主管部门与宣传、网

信、大数据局等部门的协调联动机制，落实经费保障，精心组织实

施，确保基层政务新媒体规范化建设工作各项举措落地落实。

（二）加强联动协同。县域主账号要加强与本地发布账号和

融媒体中心沟通协调，联动做好信息发布；县级部门要加强与省、

市部门协同，依托上级部门账号发布有关行业信息；县（市、区）政

府办公室要加强与宣传、网信部门的联动，积极稳妥、分批整合，推

进基层政务新媒体规范化建设工作，确保安全、平稳、有序。

（三）加强队伍建设。县级政府办公室作为基层政务新媒体

规范化建设工作的主管部门，要督促主办单位强化运营人员力量，

确保专人负责。加大教育培训力度，把政务新媒体工作纳入基层

领导干部和公务员教育培训内容，每年至少组织 １ 次集中学习培

训。发挥本地融媒体中心的专业优势，加强政务新媒体运营人员

的工作交流、研讨，全面提升基层政务新媒体运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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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强监督评价。把推进基层政务新媒体规范化建设工

作情况作为评价政务公开工作成效的重要内容，列入政务公开第

三方评估指标。省级有关部门要积极履职尽责，正确评估本系统

基层政务新媒体开设的必要性，配合做好规范化建设工作。省政

府办公厅将跟踪推进各地、各系统进展落实情况，确保有序推进、

取得实效。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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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委各部门，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办公厅，省军区，省监委，

省法院，省检察院。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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